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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祺龙海洋石油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

第十四条公司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的形式。

第十五条公司股份的发行，实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同种类的每

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。

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，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:任何单位或

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，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。

第十六条公司发行的股票，以人民币标明面值，每股面值为 l 元人民币。

第十七条公司发行的股份，于公司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

牌公开转让股票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存管。

第十八条发起人的姓名(名称)、认购的股份数、出资方式和持股比例

如下:

序

号

2 

认购股份数量

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(%)

(万股〉

胜利龙奎(山东)石油工程技术

1 L1 67 净资产 8 1.95 
服务股份公司

王志明 2,459 净资产 18.05 

合计 13,626 - 100 

注:胜利龙莹(山东)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公司曾用名为"胜利油田

龙笠石油工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"

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14.196 万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

第二十条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(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)不以赠与、垫资、

担保、补偿或贷款等形式，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。

第二节股份增减和回购

第二十一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

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，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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